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辦理期限展期申請表
114.10.22版本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學倫案件編號
	
	原訂辦理期限
	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目前案件辦理進度及展期理由說明
(註1)
	

	申請延長天數(註2)
	
	展期後
辦理期限
	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簽核欄

	申請單位
	學倫辦公室
	誠信委員會

	
	
	□同意 
□不同意 
□其它:___
主任委員簽章：



註1.請詳列目前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及辦理日期，以及後續工作及預計辦理期程規劃。
註2.請合理預估申請延長的天數（辦理期限計算係以日曆天計算），申請展期一次不得超過2個月。
[bookmark: _GoBack]註3.依據本校「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第7點略以，學倫案件各階段處理期限，必要時得簽請誠信委員會主任委員核准延長。本申請以表代簽，請申請單位於簽准後影送一份至學倫辦公室備查，並由學倫辦公室依規定轉知被檢舉人、具名檢舉人、校內舉發單位或來文機關。

